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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行政检查

主体

行政检查

事项名称
行政检查依据 频次上限 行政检查标准

1
区委

网信办

对互联网

新闻信息

服务提供

者依法开

展互联网

新闻信息

服务活动

的检查

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

理规定》（国家互联网信息

办公室令第 1 号）

第十九条 国家和地方互

联网信息办公室应当建立

日常检查和定期检查相结

合的监督管理制度，依法对

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活动

实施监督检查，有关单位、

个人应当予以配合。

实行每年 2

次固定抽

查检查与

日常不定

期检查相

结合的方

式进行

1.是否未经许可或超越许可范围开展互联网新闻

信息服务活动；2.是否符合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

务管理规定》要求的许可条件；3.是否符合《互

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》关于安全评估、非

公资本、总编辑及从业人员管理制度和技术保障

措施建设、传播平台、谋取不正当利益、账号管

理、转载管理、违法信息处置、重大事项变更、

许可明示、举报管理等相关要求；4.是否遵守宪

法、法律和行政法规，坚持为人民服务、为社会

主义服务的方向，坚持正确舆论导向，发挥舆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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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作用，促进形成积极健康、向上向善的网络

文化，维护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；5.是否制作、

复制、发布、传播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信息内

容；6.是否符合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》

等法律法规要求。

2
区委

网信办

对网络运

营者建立

网络信息

安全措施

的检查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

全法》第四十九条 网络运

营者应当建立网络信息安

全投诉、举报制度，公布投

诉、举报方式等信息，及时

受理并处理有关网络信息

安全的投诉和举报。

对网络运营者对网信部门

和有关部门依法实施的监

督检查，应当予以配合。

实行每年 2

次固定抽

查检查与

日常不定

期检查相

结合的方

式进行

1.是否有正式成文的网络信息安全投诉、举报制

度，内容是否涵盖投诉举报的受理范围、处理流

程、反馈机制等关键要素；2.是否在其官方网站、

应用程序等显著位置，清晰、明确地公布投诉、

举报的方式，且这些渠道是否真实有效、易于访

问和操作；3.公布的信息是否包括投诉举报的受

理时间、处理周期、反馈方式等，是否告知用户

在投诉举报时需要提供的必要信息和材料；4.是

否能在合理时间内对用户的投诉举报进行响应；

5.是否将处理结果及时反馈给投诉举报人，反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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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是否包括问题的核实情况、处理措施和处理

结果；6.是否对每一次投诉举报的内容、时间、

处理过程和结果等进行详细记录，记录是否能完

整反映整个投诉举报处理的全过程。


